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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究

陶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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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农村实现现代化应

有的题中之义。当前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在治理体系、队伍建设、供给质效方面存在多重困境，可通过健全治理体制机

制、打造多元化服务渠道等路径提高服务质效，有效推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和法治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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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PC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public	 legal	service	system	

cover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areas.	At	present,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have	multiple	difficultie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system,	 team	construction,	supply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e	can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by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creating	diversified	

service	 channels,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legal	

services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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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农业农村法治建设的意见》，指出以高质量的公共法律服务保障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公

共法律服务在乡村治理体系的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其是保障全面依法治国政策实施的基础性任务。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内

在要求就是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实现精准高效供给，满足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更高品质生活的需求 [1]。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2]。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制度是实现以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增进

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在乡村振兴中的当代价值

公共法律服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服务支撑和保障

措施，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手段。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

设，不仅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日益增长需求，还有

助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意义重大。农

村公共法律服务是发挥法治保障作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内容，是政府公共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日益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公共法律服务承担

普及法律知识、提升法律素养，形成法治之风的多重职责，在乡

村治理中，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以提供法律咨询、法律调解、法律

援助和法治宣传等方式在农村地区逐步培育法律精神、营造法律

氛围，切实推进法治风尚在农村地区形成发展。“法律是治国之重

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必须始终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将法治建设融入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正面临乡村转型、农村居

民观念显著改变，人们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长，农村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亟待高效便捷、普惠发展的完善。需要进一步优化公

共法律服务的体制机制，提升服务平台功能的效能，加强服务设

施的互联互通。社会转型带来了一系列的农村土地纠纷、确权纠

纷和邻里争议，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对化解矛盾纠纷难题，满足农

村居民的法律服务需求带来了积极影响，同时让基层法律服务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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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治理相融合，有效提升人民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

识。为使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在乡村治理体系中发挥关键作用，应

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在城乡间的均衡配置，特别关注特殊群体

的法律权益保障，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公共法律服务建设的支持力

度，促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向多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

二、制约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困境

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这些年，乡

村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农村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公共服务水平

不高，欠账还很多。”公共法律服务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现

阶段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相关法律法规有待修改制定，以衔接农村

公共法律服务立法与法律服务相关改革政策，以免制约农村公共

法律服务体系的规范运作。

（一）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治理体系与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缺少相关配

套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管理机制和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如何充

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广泛

参与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工作机制，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

司法行政部门需切实履行牵头职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以及

农业农村、发展改革、财政、民政、信访等相关部门应各司其

职，共同推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规划政策制定、服务标准实施

以及财政保障等方面的协调运行，以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在农村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机制和评价机制方面，需要政府加强对法律服

务秩序的监管，明确法律服务机构资质认定具体标准，统一相关

标志指引，以实现公共法律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评价体系应确

定具体指标，避免因业务规范、服务效果等指标不明确而出现的

问题，制约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发展。

（二）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不足，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当前，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法律服务资源配置不平衡，欠发达

地区公共法律服务建设滞后，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多元化专业化

发展受制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科技水平等多重因

素。法律援助门槛较高，法律援助范围较窄，平台建设渠道单

一，服务条件简陋，在普法阵地建设、人民调解组织建设上，农

村公共法律服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队伍建设方面，提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律师、公证员、

法律援助人员、仲裁员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再进行法律咨询、

法律援助或法律调解、法治教育宣传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难

以高效专业的提供法律服务，满足当事人的法律服务需求。对于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来说，其常来自于群众自治组织，法律背景

和法律知识不丰富、法律素养欠缺，难以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平衡专业法律服务提供者和基层工作人员分配，建立有效的沟通

协作机制，加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者的数量和质量建设是农村公

共法律服务队伍建设的一大任务 [4]。

（三）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与乡村治理多元化需求不平衡

1.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主体职责不明，财政支持薄弱，服务范

围受限。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不健全，政府推

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责任未落实，无法激发各类法律服

务主体的积极性与参与度。政府统筹力度不够，司法行政部门、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民政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作不

足，难以有效发挥职能和资源优势。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基层部门

对公共法律服务的规划和政策缺乏清晰指导，服务标准不明确，运

行机制不畅，财政支持力度不足，严重制约了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

发展。地方政府应将农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

指导性目录，积极拓宽渠道筹措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资金，鼓励社

会资本投入，不断完善和推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2. 农民法律服务需求持续增长，法律服务渠道不畅。

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不均衡，基本公共法律服

务对农村地区的供给较少，城市化进程和土地流转导致农村居民

的土地纠纷、劳动合同纠纷、邻里矛盾问题增多，法律服务需求

上涨，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成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又一大问

题。另外，特殊群体的公共法律服务权益保护也需要重点关注，

低收入群体、残疾人、农民工、老年人、青少年，尤其是农村地

区的这类人，在寻求法律帮助时相较于普通人往往更难，在缺乏

法律知识、维权成本高昂时，这类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更容易受

到侵害，应将其作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对象。

三、实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

革命，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治与

改革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紧密相关的两大主题 [5]，必须“用

法治的方式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6]。故而，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可能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风险因素，构建具体且

可行的法治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旨在推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治理结构与制度框架

提升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效率与效果、真正实现乡村振兴，

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治理体系与体制机制。具体

而言，在涉及农业生产生活、农村经济活动及农村群众切身利益的

法律事务中，应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实现高效治理。完善农

村公共法律服务的治理体系，需要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法律服

务需求予以区分。政府应承担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职责，在制度完

善、行政拨款、管理机制等方面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7]。在农村地区

需进行财政拨款、兴修法律服务设施，将法律思维、法治意识潜移

默化、深入人心，对特殊、棘手问题给予重点关注，减少纠纷产

生、延缓事态升级，成为农村地区诉源治理的重要一环。农村公共

法律服务的有效实施需要对全过程进行科学管理，对各部门进行协

同治理，加强各部门协作交流，处理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坚决避免

各扫门前雪、也避免工作冗杂反复的情形出现。

（二）打造多元化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队伍与服务方式

1. 注重高素质法律人才培养与引进。

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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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需要法治人才培养作为基础，在实现乡村振

兴、以法治保障农村现代化发展、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同

样需要高素质法律人才的培养 [8]。政府可以将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的法律人才分为两部分，进行农村地区本土法律人才教育和专业

法律人才培养，加强法律人才储备。农村地区法律人才引进同样

是提升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质效的重要途径，重视法治人才引进工

作，在招录工作中提高法律人才比例，从高校引进具有法律职业

资格的专业人才充实到法律事务、法律援助、法律咨询等岗位。

扎实推进“法律明白人”培育工程，注重法治人才教育管理，定

期组织多轮多层次业务培训与业务测试，制定出台奖励扶持办

法，全面提高法律人才的法律素养和法治精神 [9]。

2. 运用数字技术革新公共法律服务模式。

如何让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公民，尤其是提供给

农村居民，已成为发展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法

制宣传教育方面，可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进行基础法律知识

宣传和普及，采取广播、短剧等形式提高民众守法意识。在法律

咨询方面，建立合同模板、法律数据库和涉农纠纷解决裁判库，

给农村居民提供线上法律查询、合同草稿和纠纷解决办法。在法

律援助和法律调解方面，通过在线聊天、视频等方式获取初步信

息，根据纠纷案源进行分类，同相关机构进行合作，派遣专业法

律人才对符合条件的人一对一进行法律援助，提升法律服务的效

率，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提高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供给质效

1. 坚持党的领导，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增强部门协同。

推进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必须完善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

值理念作引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推进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的高质量发展。明确主体责任，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是实现农村公

共法律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保障。必须落实政府主体责

任，制定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相关管理办法，落实专项补贴资金、

前期工作审批（核准）、投资计划下达，制定农村公共法律服务

惠民政策，并接受群众投诉和社会监督。地方各部门、党政、司

法机关协作发挥作用，提高政治站位，抓落实抓实施，发挥管

理、监管责任，确保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有机构和人员管理，有政

策支持和经费保障，提供高质量农村公共法律服务。[10]

2. 聚焦城乡融合、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法律服务资源下沉。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农”工作重心已发生历史性转

移，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需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在城乡发展

不均衡的背景下，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将法律资源资源倾斜向农

村地区是提升供给质效的有力途径。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推

动公共法律资源向农村配置，公共法律服务人才向农村流动，公

共法律服务向农村延伸，在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法律咨询、法

制宣传教育方面为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提供更多的政策、资金、项

目、资源、人才支持，为农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结语

目前，我国乡村振兴事业欣欣向荣，农村公共法律服务蓬勃

发展，实现乡村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必然的目

标。但对于农村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农村公共法律服务提供

中存在的困境，我们需要用法治保障其高质量实施与发展。农村

公共法律服务是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观念革新与改革实践的体

现，唯有以法治保障农村公共法律服务的高质量实施，方能实现

乡村振兴与农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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